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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反馈国家级、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检查 

评估结果的通知 
 

各院（系）： 

按照学校《关于开展国家级、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检查评

估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经各中心自查自评，学校于2015年6月3日

召开专项会议对11个国家级、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进行了检查

评估，现将检查评估结果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评估结果 

学校检查评估专家组专家经过认真查阅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

自查自评材料，结合现场汇报和质询情况进行了评分，学校对评

分结果进行了汇总，确定了各中心评估指标得分和排名情况（附

件1）；同时，针对各中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，学校汇总整理了检

查评估专家组所提意见和建议（附件2），现将2015年评估结果及

专家建议反馈给各单位。 

二、评估结果运用 

根据《关于开展国家级、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检查评估工

作的通知》规定和检查评估会议精神，对此次检查评估得分前 6

名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，学校在按照原有拨款计划的基础上，另

给予实验经费支持。同时，增加前 6 名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技

术人员培训指标及培训经费支持力度，推荐冶金技术实验教学示

范中心申报 2015 年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，推荐土木工程实验

教学示范中心申报 2015 年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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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评估实验经费支持 

名次 中心名称 
实验经费支持金额 

（万元） 

1 冶金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5.0 

2 土木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.0 

3 无机非金属材料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.0 

4 信息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.5 

5 基础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.5 

6 环境类专业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.5 

三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各院（系）要高度重视，主管领导牵头，组织实验中

心、相关教研室人员，认真分析此次检查评估结果及专家反馈意

见，尤其是得分低于平均分的指标项目，要制定专项整改方案，

有针对性逐条逐项地加强内涵建设，确保 2015 年下半年省上检查

评估顺利通过，确保 2016 年检查评估取得明显进展。 

（二）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检查评估今后将成为学校年度常规

工作，本次检查评估的评估结果、各项材料、基础数据将作为下

次评估的基础，各中心在下次检查评估时只需对一年来得分低于

平均分指标的建设进展、专家反馈意见的改进情况、中心建设发

展的变化情况等做出说明。 

（三）如对检查评估结果持有异议或有其他未明事项，请联

系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。 

联 系 人：刘永涛   马  强 

联系电话：029-82201804 

电子邮箱：xjdshiyanshi@126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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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   址：雁塔校区行政楼 314 室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1．2015 国家级、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检查评估 

        结果统计表  

      2．中心检查评估反馈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6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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